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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川 01 破终 23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成都婴婴向上幼幼家托育服务有限

公司，住所地成都高新区天环街 680 号 6 栋 1 层 1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林涛，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安殿飞，男，系公司员工。

上诉人成都婴婴向上幼幼家托育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婴

婴向上公司）因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川 0191 破申 14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

提起上诉。本院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。本

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婴婴向上公司上诉请求：申请婴婴向上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

序。主要事实和理由：婴婴向上公司成立后从 2022 年 11 月开始

试营业，因为没有申请到国家补贴，加上招生困难、生源不足，

所以效益一直不好。目前公司资金链断裂，申请人已负债累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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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力发放员工工资、缴纳社会保险和支付经营过程中的各项费用，

无法偿还任何债务，且员工在劳动仲裁及向法院起诉过程中公司

银行账户及法人个人账户已被冻结，并且限制了法人高消费。为

了保证学校现有学生能正常托管，避免学校与家长的矛盾冲突；

同时能保证员工工作的稳定，稳定学校的正常经营，托育机构已

协商由另一家教育机构继续经营。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，公司负

债总额1 790 828.64 元，其中借款892 000 元、工资795 620 元、社

会保险 103 208.64 元，公司已经无法偿还所欠债务。综上所述，

请求法院依法受理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婴婴向上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6 月 6 日，

经营范围为托育服务；母婴生活护理（不含医疗服务）；软件开

发；企业管理咨询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

健康休闲活动；市场营销策划等。公司注册资本 30 万元，目前登

记股东为林涛认缴出资 29.7 万元持股 99%，安殿飞认缴出资 0.3

万元持股 1%，出资期限均为 2050 年 12 月 30 日，林涛任公司法

定代表人。公司工商登记机关为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婴婴向上公司自行梳理的公司债务清册显示，公司对外借款

892 000 元，欠付社保 103 208.64 元，欠付员工工资 795 620 元，

债务金额合计 1 790 828.64 元。婴婴向上公司称公司目前无任何

资产，托育机构已免费转让给其他教育结构继续经营。

一审另查明，自 2024 年 1 月 19 日起，案外人以婴婴向上公

司为被告提起的劳务合同纠纷有 7 件，其中 4 件均因未按期缴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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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费按撤诉处理，还有 3 件正在审理过程中。

另在一审听证会上，婴婴向上公司提交其自行梳理的公司资

金统计表，称林涛共计向公司转款 88.5 万元，其中 33 万元系林

涛的出资款，另外 55.5 万元系公司对林涛的借款，并提交银行回

单 7 张予以佐证（银行回单金额共计 33 万元，客户附言为转

账）；安殿飞向公司转账 6 000 元，并提交银行回单 1 张予以佐

证（银行回单金额 6 000 元，交易摘要为 12 月社保）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婴婴向上公司由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核准

登记，登记住所地位于一审法院辖区内，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

辖权。本案中，婴婴向上公司工商档案显示，公司股东林涛、安

殿飞至今未完成出资缴纳义务，虽公司提起本次破产清算申请称

股东已出资，但因公司章程并未进行变更登记，故根据商事外观

主义原则，一审法院对林涛、安殿飞已出资事项不予认定。现婴

婴向上公司已负债，且称已无履行能力，在此情形下，婴婴向上

公司应首先要求股东加速出资，以保护债权人利益。且破产清算

程序是企业退出市场的最后一道程序，破产程序本身复杂、耗时

长、成本较高，综合本案情况，暂不宜启动破产程序，故对于婴

婴向上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，应不予受理。据此，一审法院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：

对婴婴向上公司的申请不予受理。

本院审查认为，首先，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属于重大事项，应

当由公司权力机关即股东会作出决议。本案婴婴向上公司处于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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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状态，其并未提交同意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相关股东会决议，

故婴婴向上公司本案申请不足以认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。其次，

婴婴向上公司本案提交的债务清册，均为其自行制作的统计表格，

真实性无法核实，婴婴向上公司亦未提交相关财务审计报告全面

反映其资产负债情况，且其在二审中陈述公司无执行终本案件，

本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判断婴婴向上公司是否存在资不抵债或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破产原因。综上，婴婴向上公司申请破产清算，

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，一审法院未予受理并无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婴婴向上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

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据此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

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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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判  长   牛玉洲

审  判  员   赵云平

审  判  员   李盈昊

二○二四年六月十三日

书  记  员    石 睿


